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呼和浩特市建设用地海绵城市建设规划
设计指标
[bookmark: _Hlk173767263]一、各类用地海绵城市建设管控指标表
表1  各类用地海绵城市建设管控指标（推荐基准值）
	用地类型
	年径流总量控制率
	年径流污染（SS ）削减率
	对应设计日降雨量

	居住用地
	改建
	≥80%
	≥48%
	≥18.1mm

	
	新建
	≥85%
	≥50%
	≥22.0mm

	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
	改建
	≥80%
	≥48%
	≥18.1mm

	
	新建
	≥85%
	≥50%
	≥22.0mm

	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
	改建
	≥80%
	≥48%
	≥18.1mm

	
	新建
	≥85%
	≥50%
	≥22.0mm

	公用设施用地
	改建
	≥75%
	≥45%
	≥15.2mm

	
	新建
	≥80%
	≥48%
	≥18.1mm

	工业、仓储用地
	改建
	≥75%
	≥45%
	≥15.2mm

	
	新建
	≥80%
	≥48%
	≥18.1mm

	广场用地
	改建
	≥80%
	≥48%
	≥18.1mm

	
	新建
	≥85%
	≥50%
	≥22.0mm

	绿地类用地
	公园及防护绿地、调蓄型公园/沙坑
	改建
	≥90%
	≥54%
	≥28.8mm

	
	
	新建
	≥95%
	≥57%
	≥35.5mm

	道路用地
	改建
	≥75%
	≥45%
	≥15.2mm

	
	新建
	≥80%
	≥48%
	≥18.1mm



表2  地块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调整表
	用地类型
	建筑密度
	绿地率

	
	≤25%
	25%-40%
	＞40%
	≤30%
	30%-40%
	＞40%

	居住用地
	+5%
	0
	-5%
	-5%
	0
	+5%

	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、商业用地、公用设施用地
	+5%
	0
	-5%
	-5%
	0
	+5%

	工业、仓储用地
	+5%
	0
	-5%
	0
	+5%
	+5%


注：1.项目按规划用地类型分类。
2.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与建筑密度、绿地率、地下空间等因素密切相关。以海绵城市建设分区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为基准（见表1），根据用地类型特征、开发强度等调整相应的地块径流控制指标（见表2）。
3.指标参考来源《内蒙古自治区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》、《呼和浩特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（2022-2035）》。
二、海绵城市分类建设用地引导性指标表
表3   海绵城市分类建设用地引导性指标表
	用地类型
	建设方式
	引导性标准

	
	
	下凹式绿地率
	透水铺装率

	居住用地
	新建、扩建
	≥50%
	≥60%

	
	改建
	≥35%
	≥40%

	公共管理与商业用地
	新建、扩建
	≥50%
	≥60%

	
	改建
	≥30%
	≥40%

	公用设施用地
	新建、扩建
	≥50%
	≥50%

	
	改建
	≥20%
	≥30%

	工业和物流仓储用地
	新建、扩建
	-
	≥50%

	
	改建
	-
	≥30%

	道路（有绿化带）
	新建
	≥40%
	人行道%≥90%

	
	改扩建
	≥25%
	人行道%≥50%

	公共停车场、广场
	-
	-
	≥40%

	其他用地
	新建、扩建
	-
	-

	
	改建
	-
	-


注：1.项目按规划用地类型分类。
2.“—”表示不作硬性指标要求，应当充分利用用地空间条件实施源头减排。
3.指标参考来源《内蒙古自治区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》、《呼和浩特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（2022-2035）》。
三、雨水管渠标准
雨水管网建设重现期规划范围核心区3~5年一遇，非核心区2~3年一遇。
四、内涝防治标准
[bookmark: _Hlk109122203]城市内涝防治标准为50年一遇设计暴雨不成灾，对应降雨量140mm/24小时；地面积水深度不超过0.15m，积水时间不超过2小时。
五、可透水地面面积比例
新建城区硬化地面中，可透水地面面积比例不宜低于4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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